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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志安在《北宋黄河中下游治理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所述的月份和季节，有时可能在同一时间有数次水灾的爆发，但因其多是相互诱

发，形成连续性的水灾发生，本文将其视为一次较大的水灾。

第 29 卷第 4 期 华 北 水 利 水 电 学 院 学 报 ( 社 科 版) Vol． 29 No． 4

2013 年 8 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 Social Science) Aug. 2013

北宋都水监治河体制探析

———以黄河水患为视角的考察

牛 楠
(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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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宋中后期，黄河水患频繁，其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具有集中性和反复性的特点。这促使北宋
中后期主要治水机构都水监通过分化与整合，逐渐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层级严密的治河体制。与此
同时，其又不断阻碍北宋政府为合理优化治水体制结构，调整事权分配矛盾的努力，显示了北宋都水监在
黄河水患压力下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水体制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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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患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

一，“自古匈奴、黄河世为中国患”［1］( P7441)。而北宋
时期，黄河水患更成为北宋政府亟需解决的棘手问

题。在黄河水患的不断冲击下，北宋政府建立了专
门性的治水机构都水监，并根据河患不断变化的特

点，适时调整都水监的机构设置。但在进一步对都
水监组织结构进行合理优化之时，又时常受到变幻

无常的黄河水患的干扰，使北宋政府难以及时有效

地治理黄河水患，致使北宋政府在其中后期六十余

年的时间里，不得不面对“盛宋之隆，河数为
败”［2］( P677) 的尴尬局面。

一、北宋黄河水患的特点
北宋时期，黄河水患频发，亘古未有。学者顾祖

禹曾在总结黄河水患时感慨黄河水患:“兆端于周，
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3］( P2103) 在北宋的 167 年
里，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河患共计 89 次。由此可知
北宋水患发生的频率为 53． 29%，即大约每 2 年发
生一次水患。可见北宋时期河患发生的频度之高，
密度之强是前所未有的。运用 5 年滑动平均数法计
算五代至北宋时期每一特定年份发生河患的频率，

并绘制从唐僖宗光启元年( 885 年) 至南宋高宗建炎
二年( 1128 年) 的 243 年间河患频率 5 年滑动平均
数的变化趋势，可见唐末至北宋末年黄河中下游的

河患的严重程度。如图 1 戴庞海、陈峰《北宋政府
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文中所作唐末至北宋末黄河
下游水患水患频率五年滑动平均数变化趋势图

所示:

图 1 唐末至北宋末黄河下游水患频率图

从宏观上看，在北宋长达 167 年时段里，水灾具
有高频度爆发的特征。与此同时，从各类史料中可
知水灾在一年中的时间里也具有相对的集中性特

点，即北宋时期水灾具有季节和月份特征，如北宋水

灾在时间上多集中在夏、秋之际。根据郭志安在
《北宋黄河中下游治理若干问题研究》一文中相关
水灾概况统计表所载月份和季节出现次数①，可统

计出北宋水患月份和季节特征。
河患的频繁爆发，使得北宋广大地域遭受严重



的水灾。受灾区域几乎遍及黄河中下游的河北路、
京东路和京畿地区，北至宋辽边界的白沟河，南至两

淮地区; 东至大海，西至潼关。据统计，造成改道的
决溢在北宋共有 9 次，在这 9 次黄河改道的史料记
载中，黄河在澶州地区改道 5 次，在滑州地区改道 3
次。据郭志安《北宋黄河中下游治理若干问题研
究》中北宋黄河中下游主要河流的水灾概况统计
表，可统计出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自仁宗嘉佑三年

( 1058 年) 至徽宗宣和五年( 1123 年) 的 75 年间河
患的时间和空间点。
综上可知，北宋时期黄河水患与其他历史时期

相较，水患更加频繁。尤其是在北宋 168 年的时间
里表现出高频度的特征，而在一年中，水患也集中爆

发于夏、秋两季。同时也明显表现出河患频发的地
域性，即北宋时期，黄河水患频发于河北路的黄河中

下游地区的澶、滑、大名等地区。由此可知，北宋时
期河患无论是在大时段或小时段的时间上，还是在

空间上具有爆发的集中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因此河

患一旦爆发，对当时沿岸州县危害极大。且在当时
生产水平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河患的治理对于北宋

水利机构都水监也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二、黄河水患对都水监构建的动力
北宋黄河水患的集中性特点，使北宋建国之初，

治水体系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至北宋中后期，北宋政

府原有的治水体系再也难以有效治理黄河水患的爆

发。皇佑三年( 1051 年) 五月，在三司的建议下，北
宋政府“置河渠司于三司”［4］( P450) ，专门负责“黄、汴
等河堤功料事”［1］( P2469)。此时的都水监“隶三司河
渠司”，是个无实际职权的行政机构。然而，在河渠
司建立之后，河患并未有所减轻。从上文“北宋水
患频率五年滑动平均数变化趋势图”中可知，河渠
司设置后，平均每年都有水患爆发，与设置之前的水

患状况并无很大改变。并且由于水患爆发的集中
性，使得治理水患的难度增加，而河渠司在此时

“令行下诸州军文字，虽令指挥辖下州军，缘别无定
式……以此亦难集事”［1］( P2469)。为改变此种局面，
恢复都水监治水职事逐渐为朝野所倡议，“近世以
来，水官失职，……然非专置职守，则无以责其任，非
遴择才能，则无以成其效，宜修旧制，庶以利

民”［4］( P4534)。特别是嘉佑三年( 1058 年) 七月，“京、
索、广济河溢，浸民田; 原武县河决汴堤长城口，漂浸
封丘等处苗稼”［5］( P1327)。这次水患发生在每年的七
月水患集中的季节，并且水患辐射北宋统治腹心的

广大地区，河渠司因“难集事”，难以专心治理河事。
面对如此危局，当年的十一月，北宋政府“置在京都

水监……罢河渠司”［6］( P450)。
都水监设置之后，面临着北宋建国以来水患发

生频率最高、河患最严重的恶劣局面。从水患频率
五年滑动平均数变化趋势图中可看出，在都水监设

置后的十年间，即嘉佑三年的 1058 年至至熙宁元年
的 1068 年，水患发生频率是整个北宋最高的时期。
同时，水患的严重性并不仅体现在河患的频度上，更

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远离中央都水监的黄河中下

游的北部中段和边疆下段的广阔地区，自嘉佑五年

( 1060 年) ，黄河自大名府决溢后，便成为北宋中后
期黄河决溢的重灾区。这一时期以开封为中心的黄
河中下游腹心上段地区无一次水灾发生，而河北中

枢地区的大名和河北边疆地区的恩、冀等州却数次
发生决溢的情况。
在此种情况下，北宋政府不得不考虑向地方派

出都水监的临时机构，便于就近治理河事。而澶州
位于京畿与河北边疆地区的中心位置，自唐末五代

起，造舟为桥，横跨黄河，北宋建国后更是遥控河北

的重要枢纽，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水患最严重的澶州

是临时性派出机构的理想驻地。因此，北宋政府不
久便“置局澶州，号外监”，专门负责黄河决堤改道
后的治理工作，“领黄河决堤改道后修治公
事”［7］( P373)。如熙宁四年( 1071 年) 正月，内侍程昉
外都水监丞出外治理河事，即“宫苑使、带御器械程
昉为 都 大 提 举 黄 御 等 河，同 签 书 外 都 水 监

丞”［4］( P2673) ，然而随着北宋政府对河事的检视的重
视，外监在外巡视河堤日益常态化，并形成了外监定

期巡视河埽的制度。直至北宋后期，这一制度仍在
施行，“每遇涨水，水官、漕臣不辍巡视”。最终在元
丰三年( 1080 年) 的元丰改制后，北宋政府从制度上
确立都水监丞一员在开封本司，两员在澶州置局治

理河事，正式形成都水监内、外监丞制度。后北宋政
府又设置都水使者，管理外监，计共置使者一人，丞

二人，主 簿 一 人，即“都 水 使 者、丞、主 簿 四
员”［4］( P8120)。
都水监设置后，黄河水患在这一时期出现巨大

变化，水患的重灾区逐渐由对北宋威胁极大的京畿

腹心地区逐步向黄河下游沿岸扩散。面对黄河下游
河患频繁爆发的严重情况，元丰三年( 1080 年) 八
月，中书吏房向北宋政府建议说: “都水职务，什九
在外，而外监丞一员，所在繁重，谓在繁重，谓宜轻

之，则事均而易举。本房欲令外都水监丞司治河阴
县，旧都大司为治所，分怀、卫，西京、河阴，酸枣、白
马四都大河事隶之，……外都水监丞北司治北京金
堤，旧都大司为治所，分澶、濮、金堤东流南、北两岸
四都大河事隶之。”［4］( P7468) 后北宋政府采取了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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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房的部分建议，对外都水监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外

监一分为二，分别置外都水监南司和北司。外都水
监南丞后在同年九月，改为南外都水监丞司，驻地设

在澶州; 而外都水监北丞被改为北外都水监丞司，最

初也驻地澶州。然而在元丰五年( 1082 年) 六月，
“河溢北京内黄埽”［5］( P2287)。同年九月，“河溢沧州
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静军阜城下
埽”［2］( P2287)。黄河中下游边疆下段地区水患不断爆
发，且有跨州连郡的泛滥之势。为加强对下段河患
的管理，元丰六年( 1083 年) 七月，北外都水监丞司
移驻大名府金堤，就近治理水患。
与此同时，在南、北外监之下，北宋政府于元祐

二年( 1087 年) 也广设修河司，专门负责河患发生地
段的河事。前文中书吏房的建议中，记载北宋政府
在沿河州县置八大都提举修河司，但在实际治河中，

北宋政府则根据水患集中性的特点，设置修河司。
在具体修治河埽堤岸时，因时而置、因地而名，分别
负责所辖河段的河埽治理事务。如戴潜、高继密负
责修治澶、滑、安利军、天雄军、濮、郓、齐等州广阔地
域的河堤时，北宋政府即设置澶、滑、安利军、天雄
军、濮、郓、齐州界都大提举修河司。此外还有范子
渊负责修治大名府金堤时，北宋政府置大名府界金

堤修河司，即“都大提举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渊等开
修直河”［4］( P6033)。可见，南、北外监下辖修河司并不
固定，因事而置，事毕即罢。
由上可知，北宋中后期，在水患在时间和空间上

不断变化的影响下，都水监不断调整着组织结构，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水患。在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北宋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从中

央到地方的组织严密层级都水监组织机构。可以说
正是水患的不断冲击，促成了北宋中后期都水监机

构的建立。若无黄河水患的压力，都水监发展演变
就难以高效地向有利于水患治理的方向转变，在此

种意义上，不断变化的水灾与原有都水监难以适应

水患的矛盾不断推进都水监机构的变迁。

三、黄河水患对都水监构建的阻碍
北宋立国之初，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即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时期
治河事权分散于中央与地方各部门，导致治河事权

的分工不明，机构重叠且效率低下。随着北宋河患
发生频率的增加，为有效治理水患，都水监机构也随

之增置，职权也随之扩大，这不可避免的同其他机构

间在治河事权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其在
时间和空间上水患爆发的集中性与北宋事权分散的

体制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由此形成了北宋中后期以

事权分工为中心的政治纷争，尤其是在水患严重时，

这种对治河事权争夺的斗争更加激烈。
据水患频率五年滑动平均数变化所示，在

1060—1080 年的 20 年间，是北宋河患最为严重的
时期。而在这一段时间内，都水监同其他治河机构
在治河事权上的矛盾也十分尖锐，朝廷不得不出面

调停，重新调整治河事权，甚至规定各部门间不得相

互掣肘。如元丰五年( 1082 年) 四月，河北转运使司
就曾因与都水监职权重叠，分工不明，都水监在治理

河事时，侵犯其职权，并且不与其商议独断专行上书

朝廷说:“都水监领河事，平时措置，本司初不与闻，
……伏望许令本司同议，如不赐允从，乞免同
坐。”［4］( P7878) 面对河北转运司与都水监在治理河北
水灾时的重重矛盾，北宋政府不仅同意了河北转运

司的请求，在都水监治河失败时，免于同坐，还同时

掣肘，一旦发现和被转运司干扰都水监治河，将严惩

不贷，“如规定转运司不得对都水监治河转运司曲
有阻坏，都水监按劾以闻”［4］( P7878)。但随着水灾严
重时暴露的事权矛盾随着水患的再次爆发，北宋政

府不得不将调解职权矛盾的努力搁置一旁，把注意

力再次转移到水患的治理上。
元祐四年( 1089 年) ，河北地区又再次成为主要

的水患重灾区，水灾不断爆发。“夏秋霖雨，河流泛
涨”［5］( P1328)。“是年，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
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
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5］( P2307)。这使得都水监
同河北转运使司之间的矛盾又再次尖锐。同年二
月，苏辙就都水监同河北转运使司之间的职权分配，

建议朝廷说: “昔嘉佑中，京师频岁大水，……故愿
明诏有司，罢外都水监丞，而举河北、河东及诸路都
作院皆归转运司。”［8］( P553) 为了调节双方的矛盾，北
宋政府在同年七月，以河北转运使谢卿材任外都水

使者，负责治理河患。都水监的治水长官由河北转
运使司的兼任，使得双方之间矛盾一时消解。但至
元祐五年时，河北转运使司不再满足于通过兼任都

水监长官获得治水的主导权，而是要求裁撤都水监。
如河北转运判官杜纯言认为，河患的多寡与都水监

的设置并无直接重要的关系，只是由于职责不明，才

致使治河不力，“河防旧隶本司，其决溢计之今日未
尝加多，……既减外监官属，宜置本司属官二员，往
来勾当”［4］( P9163-9164)。
都水监同地方转运使司间的职事矛盾和北宋政

府对河北转运使司同都水监职事的划分随河患的反

复爆发而不断被激发，只是北宋规划治河事权受河

患干扰的一个缩影。北宋政府面对这一局面虽不断
调整，但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补，并时常受水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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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难以作出结构性的根本调整。元丰七年( 1084
年) 七月，“河溢元帝城，决横堤，破北京”。帅臣王
拱辰言:“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而钱谷稟
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

即属都水监，诸司在远，无一得专，仓促何以济民?

望许不拘常例。”［9］( P48) 可知，常例并未被打破。然
而考虑到这一时期的水灾背景可以看出，在水患严

重爆发的情况下，北宋政府只是不停地设置治水机

构治理河事。对于治河职权的重叠，仅做临时调整，
坚决贯彻“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地方分权政策，
致使治河事权随着黄河水患不断的爆发而时常

尖锐。
都水监与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治河事权的争论此

起彼伏，贯穿于北宋中后期且激烈的争夺导致北宋

中后期治河事权愈加混乱。面对机构间的相互掣
肘，北宋政府于元祐五年( 1090 年) ，下诏加强都水
监职事，“南、北外都水丞并以三年为任”［10］( P997) ，但
在不久之后的元祐七年( 1092 年) ，北宋政府又再次
削弱都水监事权，加强地方各级政府的治河事权，

“方议回河东流，乃诏河北、京西漕臣及开封府界提
点，各兼南、北外都水事”［5］( P3922)。到元符元年
( 1098 年) 九月，水部员外郎曾孝广曾上书指出:“今
河事已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北流堤岸，则北外

都水监别无职事，请并归转运司。”［1］( P7555) 这一建议
后被北宋政府采纳。但在元符三年( 1100 年) ，北宋
政府又复置北外都水监丞、北外都水丞司［5］( P2309)。
治河的领导权摇摆不定，时而归都水监，时而隶地方

转运使司，可知都水监对黄河水患消极被动式的穷

于应付。治河事权的混乱，很难指望其在治理河患
中有所作为。
由上可知，北宋水灾的不断冲击影响事权的争

夺，形成了北宋中后期在水灾不断爆发的危急情况

下，都水监同地方各级政府间争夺治河事权的斗争

不断激化，甚至相互掣肘，而北宋政府又难以从根本

上调整治国之策，面对黄河水患的威胁，仅仅是被动

消极式的盲目应付，导致治河事权的摇摆不定，十分

混乱，致使北宋政府在黄河水患的治理上一事无成。

四、结语
黄河水患在贯穿北宋中后期的近六十余年的时

间里，对北宋治水机构的发展演变产生深刻影响。
黄河水患在时间上的集中性，给北宋治河系统极大

的压力，使北宋政府不得不设立专门的治水机构都

水监，以有效治理河事。在空间上的集中性，又使得
治理黄河水患不得不分化成系统的治水体系，可见

水患始终影响着都水监组织机构的发展演变。同
时，都水监组在水患不断爆发的情况下，面临着职权

重叠的复杂局面。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北宋政
府曾不断试图合理分配治河事权，但在根深蒂固的

祖宗家法影响下，很难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在各治
水机构相互掣肘的情况下，都水监在北宋中后期对

黄河水患的治理显然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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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shuijia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s Analysis

NIU Na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frequently，either in space，or in terms of time，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ed and repeat-
ability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gradually，it contributed to set up a strict hydraulic
system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continues to hinder the government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adjust the distribution contradictions of power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structure． It shows Dushuijian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ke a difficult course to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water control system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Yellow River
floods．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shuijian; Yellow River floods; characteristic; driving forces; h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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